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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的省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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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我国 2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文件为样本，

对省级政府在海外人才引进规模、引进标准、引进待遇、与产业衔接等方面进行解读，并指

出了省级政府在人才引进政策上存在的共同问题和消极影响，以期对提高地方海外人才引进

效果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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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elects some overseas high-level talents import policies which are 

made by twenty-four provincial governments, such a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t will launch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policies regarding the global experts scale, 

requirements, treatment and the degree to which talents are connected with industry. Three main 

shortages in the policies will be poin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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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施“千人计划”前后，全国有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颁布省

级层面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以加大人才强省的建设力度。本文选取北京、

天津、河北、上海、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湖南、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青海、宁夏、陕西、云南、辽宁、吉林等

24 个位于东、中、西等不同经济发展区域的省份为对象[1]-[24]，以海外高层次人

才引进政策文本为资料来源，通过政策文本解读，以期获得有意义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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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省级政府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的基本概况 

在国家“千人计划”实施前，部分地方政府已开始关注海外人才引进工作，

并出台相关政策，如上海市的“浦江人才计划”等。地方政府全面开展海外人才

引进工作，则在 2008 年国家“千人计划”实施后。辽宁和吉林两省于 2008 年率

先出台地方海外人才引进政策；北京、天津、山西、湖北、重庆等 15 个省份 2009

年相继颁布实施了各具特色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河北、上海、浙江、福

建、江西等 7 个省份在 2010 年公布了专门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 

从地方政府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周期看，有 17 个省份计划用 5－10 年时间

完成，与国家“千人计划”实施周期一致。内蒙古是唯一计划以 3－5 年完成人

才引进工作的省份。湖南、重庆、辽宁均计划用 5 年左右的时间达成目标。 

从人才引进规模来看，北京、天津、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东部发达地

区计划引进的人数至少 200 名。除湖北、四川和宁夏（200 名）以外，大多数中

西部省份都在 100 名左右。就目前的统计而言，上海计划引进的海外人才规模最

大，目标是 2000 人，其次是天津、辽宁，广东和江西。（见表 1） 

表 1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的基本概况 

基本信息 省份 

发布时间 

2008 年 辽宁 吉林 

2009 年 
北京 天津 山东 广东 山西 安徽 河南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青海 宁夏 陕西 云南 

2010 年 河北 上海 浙江 福建 江西 内蒙古 广西  

实施周期 

3-5 年 内蒙古 

5 年 湖南 重庆 辽宁 

5-8 年 广东 

5-10 年 
北京 天津 河北 上海 浙江 福建 山东 山西 安徽 河南 

湖北 四川 青海 宁夏 陕西 云南 吉林 

10 年 江西 广西  

引进规模 

100 名 河北 山西 安徽 湖南 广西 重庆 青海 云南 

120 名 河南 

200 名 北京 山东 湖北 四川 宁夏 陕西 

300 名 浙江 福建 吉林 

500 名 广东 江西 

1000 名 天津 辽宁 

2000 名 上海 

注：江西、内蒙古、广西、陕西、吉林是面向“海内外”引进高层次人才。内蒙古未规定“引进规模”。 

数据来源：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的相关人才政策整理获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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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标准的省际比较 

各地的人才引进政策，对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界定，都有一些规定。界定标准

主要涉及学历学位、工作的类型、服务时间等方面。学历高、能力强、经验丰富

的人才无疑是各地争相引进的对象。 

从对学历学位的要求看，有 4 个省份没有明确的学历学位要求，有 4 个省份

允许持有国内学位，其他地区都要求引进人才必须拥有海外学位。北京、河北、

天津、上海、浙江、福建 14 个省份明确要求“须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另外，

河北、上海、浙江、山西、湖南、吉林把引进人才分为“创新人才”和“创业人

才”两类，对“创业人才”的学历要求略低一些，只要海外硕士学位即可。 

从对海外人才的需求类型看，学术类、企业高管类和创业类是三个主要类型，

其中创业类的需求最大。 

对人才服务时间的要求，有 14 个地方政府要求每年不低于 6 个月，有 3 个

省份要求每年不低于 9 个月。也就是说有 17 个省份对海外人才的服务时间的要

求不是全职。仅江西、内蒙古两地分别要求连续工作 3 年和 5 年。（见表 2） 

表 2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标准 

引进标准 省份 

学历学位 

海外博士 
北京 河北 天津 上海 浙江 山东 山西 安徽 河南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青海 

海外硕士 河北 福建 

海外学位 上海 浙江 山西 湖南 

国内硕士 江西 宁夏 陕西 吉林 

国内学士 吉林 

需求类型 

学术类 
北京 天津 上海 浙江 福建 山东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四川 陕西 

高管类 
北京 天津 上海 浙江 福建 山东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四川 陕西 

创业类 
北京 天津 上海 浙江 福建 山东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四川 青海 宁夏 陕西 吉林 

服务时间 

每年不少于 6 个月 
北京 福建 山东 安徽 河南 湖北 重庆 四川 青海

宁夏 陕西 

每年不少于 6 个月，连

续工作不少于 3 年 
浙江 山西 湖南 吉林 

每年不少于 9 个月 河北 上海 广西 

连续工作不少于 3 年 江西 

连续工作 5 年以上 内蒙古 

注：未从广东、内蒙古、广西、辽宁的人才引进政策中找到有关“学历学位”的信息，未从天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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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云南、辽宁的人才引进政策中找到有关“服务时间”的信息。 

三、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待遇的省际比较 

引进待遇可分为提供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两方面。工作条件包括地方政府为

引进人才提供事业平台、启动资金支持、参与各种奖励评选机会等；生活待遇包

括一次性补助、个人所得税优惠、住房、医疗服务、社会保险、家属安置等。 

从工作条件角度看，各地在岗位选择、项目支持、资金扶持、评选奖励、绩

效评估等方面均有明确规定。多数省份规定，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可担任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中级以上领导职务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可参与重大

项目咨询论证、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工程建设、标准制定等工作，可担任重大项

目负责人；可申请有关部门的科技资金、产业开发扶持资金等；可参加各种学术

组织，评选两院院士，参评有关荣誉称号和各类奖励；在绩效评估上，部分地方

开始按国际惯例进行弹性考核与评价。（见表 3） 

表 3  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条件 

工作条件 省份 

岗位选择 

可担任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金

融机构中级以上领导职务或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 

北京 河北 天津 上海 福建 山东 山西 

安徽 湖北 重庆 四川 青海 陕西 

项目支持 

可参与重大项目咨询论证、重大科

研项目、重点工程建设、标准制定

等工作，可担任重大项目负责人 

北京 河北 天津 上海 福建 山东 山西 

安徽 江西 湖北 宁夏 重庆 四川 青海 

陕西 

资金扶持 

可申请有关部门的科技资金、产业

开展扶持资金等 

北京 河北 福建 山东 山西 安徽 江西 

湖北 内蒙古 宁夏 重庆 四川 青海 陕西 

鼓励项目风投基金、资金信用担保 上海 内蒙古 

评选奖励 
可参加各种学术组织，评选两院院

士，参评有关荣誉称号和各类奖励 

北京 河北 天津 上海 浙江 福建 山东 

山西 安徽 江西 湖北 内蒙古 宁夏 重庆 

四川 青海 陕西 辽宁 吉林 

绩效评估 按国际惯例进行弹性考核与评价 
北京 上海 山西 安徽 湖北 重庆 四川 

陕西 

注：天津、内蒙古、广西、重庆、云南、辽宁的资料不明确，故未整理入该表。未从广东的人才引进

政策中找到相关信息。 

在生活待遇方面，各地除了按照中央和地方有关规定提供便捷的居留和出入

境、户口办理手续等必备的条件外，还在一次性补助、住房、医疗服务、配偶子

女安置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 

有 15 个省份提供至少 10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天津最多，达到 300 万元。

一次性补助力度在 50 万元及以下省份主要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宁夏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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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青海 3-5 年内给予 20 万元。对人才引进后的收入，多个地方保证与引进

前收入水平相当，同时给予一系列免税待遇。广东、湖北、湖南、重庆、云南等

5 个省份没有对此做出明确规定。（见表 4） 

表 4  海外高层次人才经济条件 

经济条件 省份 

一次性补助 

50 万元以下 江西 青海 宁夏 

50 万元 安徽 湖北 陕西 辽宁 吉林 

100 万元 
北京 天津 上海 浙江 山东 山西 江西 

湖北 内蒙古 广西 四川 吉林 

120 万元 河南 

200 万元 福建 

300 万元 天津 

薪酬税收 
与引进前收入水平相当；多种形

式奖励；一系列免税政策 

北京 天津 福建 山东 河南 湖北 重庆 

四川 青海 宁夏 陕西 

天津、江西、湖北、辽宁和吉林等省份按照引进人才类型发放一次性补助。

从补助金额看，对创业人才的补贴标准要高于创新人才，自然科学的人才高于人

文社科人才。另外，多个省份按人才层次予以资助。（见表 5） 

表 5  按人才类型发放一次性补助的省份 

省份 人才类型与一次性补助差异 

天津 创新人才 100 万；创业人才 300 万 

江西 人文社科类人才 10-50 万元；自然科学类人才 100-300 万元 

湖北 科研、经营管理、金融等人才 50 万；科技型人才 100 万 

辽宁 顶尖科技型人才 50 万 

吉林 创新人才不低于 50 万；创业人才不低于 100 万元 

有 15 个省份为人才提供租房或租房补贴。福建、江西、湖北、青海、宁夏

等省份承诺“为引进人才提供不小于 120 平方米的住房”。山东、陕西、辽宁和

吉林等省份为配偶与子女一同来工作的人才“租用 150 平米左右的住房”。在社

会保险方面，多数省份规定归国人才可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商保险、商

业补充保险等。另外，北京、天津等 9 个省份明确规定为归国人才提供优质医疗

或医疗保健。家属安置工作主要涉及配偶工作和子女入学两方面。北京、天津、

河南、湖北、内蒙古、重庆等地规定为引进人才的配偶安排工作或发放生活补贴。

子女就学可选择当地公办学校或国际学校；在同等条件下高考优先录取或加分。 

表 6  海外高层次人才生活保障条件 

生活保障政策 省份 

住房条件 提供租房或租房补贴 北京 天津 福建 山东 江西 河南 湖北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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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青海 宁夏 陕西 辽宁 吉林 内蒙古 

提供不少于 120 平方米的住房 福建 江西 湖北 青海 宁夏 

提供不少于 150 平方米的住房 山东 内蒙古 陕西 辽宁 吉林 

社会保险 
可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

工商保险、商业补充保险等 

北京 天津 福建 山东 河南 湖北 重庆 四川 

青海 宁夏 陕西 

医疗服务 提供优质医疗或医疗保健待遇 
北京 天津 福建 山东 河南 湖北 重庆 青海 

四川 

配偶安置 安排工作或发放生活补贴 

北京 天津 福建 山东 河南 湖北 内蒙古 重

庆 四川 青海 宁夏 陕西 子女入学 

可选择当地公办学校或国际学

校就读；高考同等条件下优先

录取或加分 

注：上海、浙江、山西、安徽、江西、广西、辽宁和吉林按中央或地方有关规定执行。未从河北、广

东、湖南、云南的人才引进政策中找到相关信息。 

四、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与产业发展衔接的省际比较 

各地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时，均注重与当地重点发展产业相衔接。从各地

规定的人才引进重点领域可以发现，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海

洋开发等、电子信息、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业是各

地引进人才的重点。 

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江西、湖北等地开始

重视吸引信息服务、现代物流、金融业、科研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创意、旅游

业等现代服务业领域的高端人才。青海、云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根据地理位

置和产业结构的特点，把人才引进工作与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紧密结合在一起。 

表 9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重点领域 

省份 重点领域 

北京 重点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 

天津 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金融、文化、教育、社会工作等 

上海 
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

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信息服务业 

浙江 
新能源、生物医药、新材料、物联网、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

海洋开发、核电关联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福建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主导产业；建材、冶金、纺织、轻工等传统

优势产业；生物与新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海洋工程等新兴产业；

生物育种、生态农业等现代农业；信息服务、现代物流、金融业、科研教育、

医疗卫生、文化创意、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 

江西 

光伏、风能核能及节能、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航空制造、半导体及绿色照

明、金属新材料、非金属新材料、生物和新医药、绿色食品、文化创意等十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 

湖北 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新材料、农产品加工、现代物流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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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食品、汽车、石化、电力、有色金属、冶金、机械、建材、造纸与木材加工、

电子信息、医药制造、纺织服装与皮革、生物、修造船及海洋工程装备 14 个千

亿元产业，新材料、新能源、节能与环保、海洋 4 个重点培育新兴产业 

重庆 汽车摩托车、石油天然气化工、装备制造、材料冶金、电子信息、综合能源等 

青海 
水电开发、石油天然气、盐湖化工、有色金属、地质勘探、冶金建材、装备制

造、高原医药、高原生物、现代农牧业、新能源和生态保护建设等领域 

云南 
科技、经济、金融等领域，烟草、矿产、能源、生物、旅游等支柱产业，花卉、

民族民间文化特色优势产业 

吉林 
汽车、石油化工、农产品加工、电子信息、医药、冶金建材、新材料和装备制

造业等领域 

为形成海外高层次人才集聚效应，多个省份将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创新创业

基地建设结合在一起。北京、天津、上海、山东、山西、安徽、河南、陕西等

地都计划建立若干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其中天津计划建设 30-40

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上海和山东计划建设 20 个左右，北京、山西、

河南和安徽 10 个左右。 

表 8  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基地数量 省份 

5 个 陕西 

10 个 北京 山西 河南 

10-20 个 安徽 

20 个 山东 

20-30 个 上海 

30-40 个 天津 

五、 结论 

在中央人才强国战略指导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已经成为广泛

共识。各省级行政区域，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高度重视，相继出台政策，希望

通过高端人才引进加快区域发展的意图已经显现。但是，通过对政策文献的梳理

和比较，可以发现，省级政府海外人才引进政策存在的问题比较明显，实施效果

存疑。 

1.海外人才引进力度区域差异明显，区域之间人才资源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海外人才的引进力度相对

较大，拟引进规模、引进标准和引进待遇相对较高。引进人才的创新环境相对较

好，与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关联度也更为紧密。中西部地区省

份也在积极推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但是拟引进的人才引进规模较

小、引进标准和引进待遇相对较低。从现有的政策规定看，经济发达地区，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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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更大，人才引进的层次可能更高。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

的人才资源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人才资源差距的拉大无疑将会阻碍区域之

间实现均衡发展的努力。 

2.海外人才引进“刮风现象”明显，可能造成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 

从出台时间看，省级政府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集中在 2008－2010 年期间，

其中 2009 年有 15 个省。从政策颁布的时间节点看，对接国家“千人计划”的目

的明显。从人才引进的类型、与地方产业发展重点的衔接看，省级政府之间大同

小异，特色不显著。从各地引进重点领域来看，雷同的比例也较高。政策出台时

间集中、标准较为雷同、领域相近，难免造成各地之间在人才引进上的“恶性竞

争”，一方面可能会人为抬高引进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能降低人才引进的针对性。

完成引进指标已经困难，甄别的余地更小。 

3.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科学性不足，实施效果存疑 

科学性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才引进规模小，实施时间短。

从引进规模看，最多的是上海，计划引进 2000 人，其次是天津、辽宁，计划引

进 1000 人，其他省份都在 500 人及一下，有 8 个省份仅有 100 人。从政策实施

周期看，短的只有 3 年，长的 10 年，多数省份是用 5－10 年时间。寄希望在短

期内引进一小批人，对地方发展产生大的推动作用，可能性应该不大。二是人才

引进标准弹性较大，“高度”不高。从对服务时间的要求看，“柔性引进”是主要

方式，比如有 11 个省份要求每年工作时间不少于 6 个月即可。引进的形式是“柔

性”，但是工作类型很多是“创新型”或“高管型”。这一方面会造成工作性质与

服务时间之间的不一致，另外，受引进形式和服务时间制约，引进人才能够发挥

的实际作用有限。三是重引进、轻使用，软环境的改善少。对引进人才，除了给

予数额较高的一次性补助以及生活上的照顾和安顿外，还有各种“封官”与“许

愿”。但是反观人才使用的软环境，则改善较少。人才引进似乎不是为了用，而

是为了看，政策的完善还有空间。 

通过政策引导，吸引海外人才回流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阶段，延揽海外高层次

人才是引领和带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经，但是政策意图与政策效果之间

的不一致是需要加以关注的重要问题。事业留人，环境留人，应该才是人才回流

常态化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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